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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謹代表中華民國教育部發佈並執行2010年加國學者台灣研究獎助計畫。本計畫之目的在於鼓勵加國高等教育及研究機構學者針對台灣研究或台加關係等領域，赴台進行相關研究。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透過赴台進行之實地研究，以增進加國學者對台灣之認識與瞭解。本獎助金資助赴台之直接航程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及在台三週期間之生活補助費。受獎人必須實地赴台進行研究。

二、研究領域
本計畫資助之研究領域範圍包括
1. 科學及社會人文，特別是以下領域：

‧亞太經濟合作（著重台加關係）

‧亞太地區區域安全及與台加之關係

‧台加之文化多元性

2. 台灣研究或台加比較研究

3. 台灣與加國各方面之關係研究

三、申請資格
申請者具以下資格者：

1. 高等教育學術機構之全職人員

2. 任職台加雙邊研究機構且進行相關研究計畫之學者

3. 具有碩、博士學位者，或未具前述高等學歷卻具研究能力者
4. 具基本中文能力較佳
四、限制
曾領有本項獎助金者，不得再申請。
五、待遇
獎助金含台加國際經濟艙來回機票乙張(限乙次)，最高額度加幣2,200元，在台每日美金200元之生活及交通補助費。最長可停留三周(含抵、離台之日)。

六、受獎人數
1名；訪台日期自2010年5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

七、合約條件
1. 申請人以個人名義申請本項獎助金，而進行此獨立研究。該項研究不得為受委託之研究計畫或學位論文。

2. 受獎人須透過台灣學者協助安排訪台行程，並應包括以下活動：

‧自行購買機票
‧在台之住宿、交通

‧在台期間之保險

‧訪問計畫，包括與台灣學者會談、赴圖書館及資料中心收集資料。

3. 期邀請受獎人舉辦一至兩場演講。
4. 研究報告須於2010年10月31日前完成，檢附書面報告兩份、電腦磁片乙份及英文摘要送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文化組將刊登於網頁上。

5.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將函送研究報告致教育部，並轉送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6. 受獎人應盡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在台發表，並得在會議或座談會中發表。
7. 論文版權仍屬於得獎人所有。俟出版時，得獎人應提供二份論文及載於磁片上之相關資訊一份送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俾刊登於文化組網頁。
八、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日期至2010年3月31日截止，郵戳為憑。
九、評審及通知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將成立初評小組評審。評審委員包括來自學術界、研究機構或具台灣研究專長之民間組織等各界代表。評審標準包括：

1. 研究計畫之學術價值

2. 研究計畫與台灣研究之關聯性

3. 研究計畫之可行性

4. 研究計畫撰寫完成後發表於學術期刊之可能
中華民國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將依據初審建議做最後決定。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接獲通知將以書面通知得獎人。

十、獎助金支付程序
受獎人於接獲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寄發之受獎合約書簽名後寄回文化組，以完成受獎程序。得獎人於訪台前30日須告知文化組，文化組先行支付65%之生活補助費，另35%費用則俟受獎人完成研究報告，並繳交書面報告及電腦磁片後予以核撥。報告繳交日期不得晚於2010年10月31日。機票款則於受獎人提供機票票根、旅行社購票證明及登機證後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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